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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1. 香港法例第572章《消防安全(建築物)
 條例》(《條例》)背景 

 香港在九十年代，先後發生過多宗涉及商住建築
物大型火災，引致多人死亡和受傷，其中包括: 
 
(一) 1997年4月8日，美孚新村發生三級火警，導致9

人死亡及17人受傷； 
 
(二) 1998年1月6日，北角金殿大廈四級火警，導致2人

死亡及57人受傷； 
 
(三) 1998年2月4日，觀塘安興大廈火警中，導致4人死

亡及9人受傷。 
 
 消防處在1998年進行了全港私人建築物巡查，巡
查了27,000多幢私人建築物，結果顯示大部分舊式私
人建築物的消防安全設施均未能符合現代標準。 
 
 就《條例》的草擬工作，政府於1998年進行廣泛
的公眾諮詢，《條例》於2002年7月獲立法會通過，並於
2007年7月1日起生效。《條例》適用於1987年3月1日
前落成或提交建築圖則的綜合用途建築物 (商住建築物) 
及住用建築物。 
 
 

《條例》由消防處及屋宇署共同執行 

消防裝置及設備 消防安全建築工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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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2. 消防裝置及設備的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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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物 綜合用途建築物 
（即商住建築物） 

住用 
建築物@ 

非住用 
用途部分 

住用 
用途部分 

負責人 擁有人 佔用人 擁有人 擁有人 

消防裝
置及設
備 

自動噴灑系統 
(花灑系統)* 

      

消防栓及 
喉轆系統 

  消防栓及 
喉轆系統 

消防栓及 
喉轆系統 

手控火警 
警報系統 

  手控火警 
警報系統 

手控火警 
警報系統 

緊急照明 
(公用範圍) 

緊急照明 
(非公用範圍) 

緊急照明 
(公用範圍)# 

緊急照明 
(公用範圍)# 

機械通風系統
的自動中斷操

作裝置 
(公用範圍) 

機械通風系
統的自動中
斷操作裝置 

(非公用範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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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物 綜合用途建築物 
（即商住建築物） 

非住用 
用途部分 

住用 
用途部分 

負責人 擁有人 佔用人 擁有人 

消防裝
置及設
備 

自動噴灑系統 
(花灑系統))* 

    

喉轆系統 
 

  每層公用範
圍設置手提
滅火筒 

 

手控火警 
警報系統 

    

緊急照明 
(公用範圍) 

緊急照明 
(非公用範圍) 

  

機械通風系統的 
自動中斷操作裝

置 
(公用範圍) 

機械通風系統的自
動中斷操作裝置 

(非公用範圍) 

  

消防裝置及設備的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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樓高3層或以下的綜合用途建築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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樓高3層或以下的綜合用途建築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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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樓高3層或以下的綜合用途建築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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樓高3層或以下的綜合用途建築物 



 
 
 

b) 靈活、務實措施：  
- 接受折衷式花灑系統，其水源由街喉直

接供應(免卻消防水缸和消防泵的裝置) 。  

 
 

可在建築物後門、庭院或其他可行位置
安裝花灑系統入水掣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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樓高3層或以下的綜合用途建築物 



 ( ii)  安裝喉轆系統  
  
a)可能遇到以下問題：  

-  天台缺乏空間 ;   
- 業權問題 ;或  
- 超出結構負荷等原因，而未能安裝消防

水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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樓高3層或以下的綜合用途建築物 



b) 靈活、務實措施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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樓高3層或以下的綜合用途建築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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樓高3層或以下的綜合用途建築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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樓高3層或以下的綜合用途建築物 



樓高3層或以下的綜合用途建築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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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

樓高3層或以下的綜合用途建築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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樓高3層或以下的綜合用途建築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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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物 綜合用途建築物 
（即商住建築物） 

住用 
建築物 

非住用 
用途部分 

住用 
用途部分 

負責人 擁有人 佔用人 擁有人 擁有人 

消防裝
置及設
備 

自動噴灑系統 
(花灑系統)*  

          

喉轆系統 
 

  喉轆系統 喉轆系統 

手控火警 
警報系統 

  手控火警 
警報系統 

手控火警 
警報系統 

緊急照明 
(公用範圍) 

緊急照明 
(非公用範圍) 

機械通風系統
的自動中斷操

作裝置 
(公用範圍) 

機械通風系統的
自動中斷操作裝

置 
(非公用範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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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)  需要提供喉轆系統 
根據建築物的所在地區，消防水缸的
有效容積設定為不少於500公升至不
少於2,000公升不等。  

 
 
 

(i) 需要提供自動噴灑系統（花灑系統）  
      只適用於總樓面面積超過230平方米  
      的非住用用途部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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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)  需要提供喉轆系統  
 根據建築物的所在地區，消防水缸

的有效容積設定為不少於500公升
至不少於2,000公升不等。  

( ii)  需要提供手控火警警報系統  



22 

物業擁有人可能面對的困難及消防處 
所採取的靈活和務實的主要措施的例子 



23 

 
 

b) 靈活、務實措施：  
- 接受折衷式花灑系統，其水源由街喉直接供
應(免卻消防水缸和消防泵的裝置) 。  

 



24 

(B) 所有物業擁有人可能面對的的困難  

(i) 安裝喉轆系統  

 

a)可能遇到以下問題：  

- 天台缺乏空間 ;   

- 業權問題 ;  

- 超出結構負荷等原因，而未能

安裝消防水缸 ;或  

- 建築物的樓梯或單位外的公共

地方空間不足(梯間狹窄)，難以

擺放消防喉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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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) 靈活、務實措施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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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物 綜合用途建築物 
（即商住建築物） 

住用 
建築物 

非住用 
用途部分 

住用 
用途部分 

負責人 擁有人 佔用人 擁有人 擁有人 

消防裝置 
及設備 

自動噴灑系
統 

(花灑系統)* 

      

消防栓及 
喉轆系統 

 

  消防栓及 
喉轆系統 

消防栓及 
喉轆系統 

手控火警 
警報系統 

  手控火警 
警報系統 

手控火警 
警報系統 

緊急照明 
(公用範圍) 

緊急照明 
(非公用範圍) 

緊急照明 
(公用範圍) 

@ 

緊急照明 
(公用範圍) 

@ 

機械通風系
統的自動中

斷 
操作裝置 

(公用範圍) 

機械通風系統的
自動中斷 
操作裝置 

(非公用範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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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)  需要提供自動噴灑系統(花灑系統）  
 只適用於總樓面面積超過230平方米的

非住用用途部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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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)  安裝自動噴灑系統（花灑系統）  
 
a) 可能遇到以下問題  :  

- 業權問題 ;  
- 超出結構負荷等原因，而

未能安裝消防水缸 ;或  
- 建築物的前樓梯地下出入

口空間不足，難以安裝花
灑系統入水掣。  

物業擁有人可能面對的困難及消防處 
所採取的靈活和務實的主要措施的例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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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) 靈活、務實措施：  
- 接受折衷式花灑系統，其水源由街
 喉直接供應 (免卻消防水缸和消防泵
 的裝置)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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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所有物業擁有人可能面對的困難    

(i)安裝消防栓及喉轆系統  

 a)可能遇到以下問題：  
- 天台缺乏空間 ;  
- 業權問題 ;  
- 超出結構負荷等原因，而未能安裝

消防水缸 ;  
- 沒有足夠的空間安裝消防入水掣及

消防喉轆 ;或  
- 建築物的樓梯或單位外的公共地方

空間不足 (梯間狹窄 )，難以擺放消
防喉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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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) 靈活、務實措施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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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 如單位樓層的空間難以安裝消防喉轆，
可於單位樓層之間的樓梯平台及高位安
裝。  

4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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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# :     消 防 改 善 工 程 項 目 如 涉 及 加 建 及 改 動 工 程 ， 例 如 加 建 及 改 動 消 防 水 缸 、
水 泵 、 供 水 系 統 等 ， 消 防 裝 置 承 辦 商 必 須 向 相 關 部 門 如 屋 宇 署 及 水 務 署
獲 得 書 面 許 可 ， 並 在 呈 交 圖 則 時 一 同 呈 交 該 相 關 文 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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